个人财产信托合同

甲方 （ 受托方 ）： 

　　住址 ：

　　乙方 （ 委托方 ）： 

　　住址 ：　　　　

　　为使乙方的个人财产稳定持续保值、增值，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甲乙双方订立如下信托协议：　　　　

　　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二、向乙方提供相关计划、思路及帐户明细；

　　三、根据实际收益提取管理费用的权利，甲方以投入资金负有限责任。　　　　

　　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 、乙方需将个人合法财产打入帐号，并授权甲方全权处置、管理财产；

　　二、乙方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 并有权要求甲方作出 说明；

　　三、按规定获取收益的权利。　　　　

　　具体操作：

　　一、甲方的操作品种为证券相关金融产品，甲方有权在深 沪两交易所任意选择投资品种 ， 以一年为一个操作周期 。

　　二、证券公司的选择：甲乙双方一方选择证券公司所在城市，另一方选择具体证券公司，乙方具有优先选择权。

　　三、为保障双方权利，将于证券公司做如下协议：

　　乙方帐户的操作人是甲方，关闭乙方帐户的一切形式的对外转帐功能（即一个操作周期内锁定资金），资金的取出需要甲乙双方同时签字（达到平仓标准除外）。

　　四、资金来源：乙方打入帐户 5 万现金，甲方预付保底收益 5% ，并打入 10% 的波动风险金（既将 5w*15%=7500 ）。甲方时刻保持帐户的总资金在 5.25 万以上，否则乙方有权利单独终止协议，整个帐户所得都归乙方。甲方拥有追加波动风险金的权利。

　　五、收益分配：

　　1. 帐户总额 <5.25w， 乙方可强行平仓 ， 所得归乙方所有；

　　2.5.75w> 帐户总额 >5.25w， 乙方到期后可终止协议 ，5.25w 归乙方所有。亏损由甲方承担；

　　3.帐户总额 >5.75w ，大于 5.75w 的部分由甲乙双方平分。（即：乙方得 5.25w＋ 总帐户收益 的一半，甲方得 7500＋ 总帐户收益 的一半）；

　　4.以一年为一个结算周期（到达平仓标准除外），相关税费、交易费用以总帐 户承担。甲方应有收益以现金支付，若不延期，甲方取回剩余的波动风险金；

　　5.以上现金皆以人民币为计量标准。

　　六、风险揭示：虽然条款的是从减少乙方投资风险的角度的设计的，但乙方仍然存在下列风险：

　　1.条件符合平仓条件，而没有对手盘的情景。以及网上交易技术、电力、通讯等风险；

　　2 .从事其他投资可能获得更大收益的机会风险。

七、违约责任及纠纷处理：依据本信托合同规定管理资金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即由委托人交付的资金以及由受托人对该资金运用后形成的财产承担；受托人违背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使信托资金受到损失，由受托人赔偿。 
甲方：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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